
深圳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副
主任选举办法 

（2014年 4月 23日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

副主任的选举程序，根据《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深圳市

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理事会批准新设立或换届的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任、副主任的选举工作，适用本办法。 

补选或改选时的选举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选举 

第三条 每位注册会员仅能加入一个专业委员会。 

第四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深圳市律师协会注册的个人会员； 

（二）在深圳执业 3 年以上； 

（三）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刑事、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 

（四）本科以上学历，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经验丰富，

且在拟报名的专业委员会所涉业务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五）在拟报名的专业委员会所涉业务领域代理过具有

较大影响的案件或发表过较高质量的专业论著； 

（六）有志于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法律业务探索与研究。 

第五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注册个人会员报名，

经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和秘书处审核后，由专业委员会组



建会议选举产生；选举会议未到会或迟到 15 分钟以上者视

为放弃选举和被选举权。 

第六条 每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10名，

不多于 30名。 

第七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实际到会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委员候选人数在 30 名以下的，不再通过投票选举产生

委员，委员候选人自然成为专业委员会委员。委员候选人超

过 30 名的，选举得票数排名前 30名的人选当选；因得票数

相同导致排名前 30 名的人数超过 30 名的，在得票数相同的

候选人中进行第二轮选举，以 30 名为限，取票数较高者当

选。 

第八条 同一律师事务所在同一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人数

不得超过 3名，超过 3名时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有权从中

择优选择 3名；50 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可酌情增

加，但最多不得超过 5名，超过 5 名时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

会有权从中择优选择 5名；当选后因转所形成的人数超限除

外。 

第九条 深圳市的律师事务所在深圳市行政区划内设有

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与该律师事务所视为同一律师事务所，

当选委员的人数合并计算。 

 

第三章 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选举 

第一节 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的产生 

第十条 各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 

第十一条 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具有本专业委员会委员资格； 

（二）连续执业六年以上； 

（三）在相应的业务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功底、执业水

准和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四）热心律师事业，乐于奉献； 

（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第十二条 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由深圳市律师协会业

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推荐及委员联名推荐两种方式产生，各

专业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应不少于 2名；采取委员联名推荐的，

须由 5名以上委员从当选委员中推荐。 

第十三条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监事长、各

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不得兼任专业委员会主任。 

第二节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的产生 

第十四条 各专业委员会设副主任委员二至三名，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 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具有本专业委员会委员资格； 

（二）连续执业五年以上； 

（三）在相应的业务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功底、执业水

准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四）热心律师事业，乐于奉献； 

（五）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第十六条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由本专业委员会主

任从当选委员中提名或由五名以上委员从当选委员中推荐。 

第十七条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监事长、各



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不得兼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第三节 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选举 

第十八条 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本专业委员会委

员选举产生。 

第十九条 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候选人的委员联名

推荐工作应在选举时现场进行，每名专业委员会委员最多只

能推荐 1 名主任和 2 名副主任候选人。 

第二十条 选举前，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应向全体委员

发表参选演说，主任参选演说时间不超过 5分钟，副主任参

选演说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第二十一条 主任、副主任的选举应分别进行。 

参加选举的主任候选人得票达半数以上且得票最多者，

当选为该专业委员会主任；首轮得票未有过半数者，取得票

数靠前的两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

得票多数者当选。参加选举的副主任候选人首轮得票未达半

数以上的，取得票数靠前的若干名副主任候选人（按不多于

1:2 的比例确定）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得

票多数者当选。 

第二十二条 专业委员会选举顺序由业务创新与发展委

员会在监事会监督下抽签确定，选举顺序一经确定不得改变。 

第二十三条 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超过一名律师当选同

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及以上职务。 

 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及以上

职务的不得超过 5 名，其中担任主任的不得超过 2 名。 

根据抽签顺序进行的专业委员会选举，同一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当选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上职务的人数达到 5名的，

该律师事务所律师不享有其后进行的其他专业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的被选举权。 

第四章 选票、计票 

第二十四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票应用黑色

中性笔填写。 

第二十五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投同意票的，在姓名后投

票栏内画“○”，符号须清楚、准确，画其他符号的，视为

废票；反对或弃权的，不画任何符号。 

第二十六条 收回的选票须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收

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则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 每张选票中，同意人数须等于或少于应选

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视为废票。 

第二十八条 计票工作由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及秘书

处工作人员完成，并应在监事会委派的监事监督下进行计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包含本数。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律师协会业务创新与发展

委员会负责解释。 


